
9

－

5

2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1

－

7

6

2

－

2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21

－

7

6

2

－

2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,392,896

－

422,385

246,893

134,848

－

66,600

－

－

50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72,170

－

－

－

1,392,896

－

422,385

246,893

134,848

－

66,600

－

－

50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72,17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4年 4月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　　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本表各項墊償種類之人數加總可能大於總計。
 註：104年2月6日修正生效「勞動基準法」第28條，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所墊償之種類，包括雇主所積欠之工資、退休金及資遣費，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

中華民國104年 6月12日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－按墊償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地　區　別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 編製


